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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软件产品增值税退税的公告 

 

 

 

一、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

根据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《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[2011]100

号）的规定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（含嵌入式软件），

按 17%税率征收增值税后，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%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。 

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7 年 7 月 25 日收到 2016

年 12 月和 2017 年 1 月软件产品增值税退税款合计 3,053,151.45 元。 

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州琪利软件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25 日收到 2016 年 9 月至

2016 年 12 月软件产品增值税退税款合计 106,433.13 元。 

以上增值税退税款合计 3,159,584.58 元。 

二、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根据修订后的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——政府补助》相关规定，以上退税所得

计入公司 2017 年度其他收益，该退税所得累计占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

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3,420,536.10 元的 3.38%，预计该项资金将对公司 2017 年利润产

生积极影响，最终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结果为准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 年 7 月 25 日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
